
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 1 / 2 
 

和谐福运团体重大疾病保险费率表 

保险费率=年基准费率×极短期费率调整因子×等待期调整因子 

 

一、年基准费率 

1、 重大疾病保险金责任 

  1000元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年交保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人民币元 

投保 

年龄 

(周岁) 

男 女 

0-4 0.88 0.70 

5-10 0.45 0.40 

11-15 0.60 0.49 

16-20 0.76 0.66 

21-25 1.10 1.00 

26-30 1.62 1.76 

31-35 2.73 3.16 

36-40 4.60 5.52 

41-45 7.56 8.77 

46-50 12.20 11.17 

51-55 19.40 14.41 

56-60 29.73 20.17 

61-65 43.06 27.97 

66-70 63.00 39.3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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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疾病身故保险金责任 

  1000元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年交保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人民币元 

投保 

年龄 

(周岁) 

男 女 

0-4 0.70 0.64 

5-10 0.23 0.16 

11-15 0.54 0.25 

16-20 0.54 0.25 

21-25 0.69 0.29 

26-30 0.72 0.33 

31-35 1.13 0.59 

36-40 1.11 0.59 

41-45 3.08 0.59 

46-50 3.08 1.57 

51-55 5.02 2.90 

56-60 8.70 5.44 

61-65 16.36 10.09 

66-70 29.90 19.36 

 

二、极短期费率调整因子（按一年期费率的百分比计算） 

保险期间 

（个月） 
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

调整因子

（%） 
20 30 40 50 60 70 75 80 85 90 95 100 

注：1）保险期间在 15日以上（不含 15日），不足 1个月的，按 1个月计算；保险期间

在 1 个月以上，不足 2个月的，按 2个月计算；保险期间在 2个月以上,不足 3个月

的，按 3 个月计算，依此类推； 

2）保险期间在 8日至 15日之间（含 8日及 15日），极短期费率为年费率的 15%； 

3）保险期间在 7日以下（含 7日），极短期费率为年费率的 10%。 

 

三、等待期调整因子 

等待期 0 天 30天 60天 90天 

调整因子 1.2 1.0 0.9 0.8 

注：续保时按等待期为 0日时计算续保保险费 


